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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六

日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现任重庆

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

事馆，停留一天后离开领事馆，立

即被国安部官员带往北京。重庆方

面解释为“休假性治疗”，而美国

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均证实了这一

消息。一夜之间，这位“最有名的

公安局长”和“打黑高手”成了最

新的中共内部你死我活权力斗争的

牺牲品。  

王立军起家于辽宁省铁岭市，

曾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间在辽宁省锦州市任公安局局长、

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自一九

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

来，王立军积极参与，在他管辖范

围内出现多起恶性迫害事件。在锦

州期间，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涉

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本组织已对此立案追查。  

同样积极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

的薄熙来，因其在多国被法轮功学

员起诉“有损中共国际形象”而丧

失了

大量招编警察外，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

社会闲杂人员充当打手，对所谓的重点

人头实行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控。 

王立军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狼狈为奸，在重庆对民众推行文革

式的洗脑，除了花费数亿资金大搞

红歌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打

黑”政治运动中更是步步升级。据

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一全年

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达三百多

名，大部份修炼人的家遭到警察的

抢劫。有些区县甚至搞人人过关，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

劳教所等黑窝迫害。为了“铁桶式”

的施展其邪教洗脑，重庆当局除了

从商务部长晋升副总理的机

会，被贬到重庆任市委书记。为了

重回权力中心，薄熙来开始了唱红

打黑的政治运动。为此把王立军调

到重庆，作为其实现其政治野心的

主要助手。  如今，王立军自己落到了被“黑打”

的地步，应了二零零九年被王立军“打

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预

言，“两年后你也会和我一样。”  

追查国际再一次严正告诫所有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中共官员：立刻停

止犯罪，坦白交代，记录和揭露他人的

罪行，争取立功赎罪！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履行我们

的宗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

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

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

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

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

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日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王立军从二零零八年六月起任

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二零零八年九月起兼重庆市委政法

委委员；后被提拔为重庆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

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二零一

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任重庆市副

市长。  

 
 

     中共自编自导天安门自焚伪案：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于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正

式声明：“中共当局企图以今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

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

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

取。”中共代表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 

曾有“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人员透露说：“通知我们

前两天自焚，后来又往后拖了两天才自焚。” 

     中共炮制罗织所谓的“1400 例”杀人、自杀骗局： 

当时央视报道的第一例说：天津市棉纺六厂职工孙学敏因练法轮功

跳楼身亡。有知情者揭露：“我和孙学敏曾在一个单位，她在七六年唐山

大地震前后得了精神病，之后时常犯病。九七年下半年，我见她来炼功

点学了两次。因为法轮功明确指出，有精神病（史）的人是不能学炼法

轮功的，因为这样的人不能自己把握自己。我们想等她再来时去劝阻她，

但她再也没有来。” 

假如一个病人不遵医嘱，胡乱用药，导致死亡，难道是医生和制药

厂造成的？这样的逻辑，实在很荒唐。 

法轮功要求学员不能杀生，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 

文登近期迫害消息 

    ◎二月八日，侯家镇派出所警

察三人闯进东泥沟法轮功学员李义

花家里，抢走了大法书。 

    侯家镇派出所警察，二月十三

日闯进东泥沟法轮功学员嘎金梅家

里，妄想绑架她，因为嘎金梅近几

天身体不好，没有被绑架走。 

    侯家镇派出所警察，去大百户

法轮功学员邵夕荣家骚扰，因当时

邵夕荣没在家，她丈夫没让进家，

他们灰溜溜的走了。  

    侯家派出所电话：8727014  

    ◎山东省文登市侯家镇西泥沟

法轮功学员王英春，女，二月十四

日，被侯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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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及其帮凶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三十多名中共高官，至 2007 年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 50 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 21 世纪最大的国
际人权诉讼案。 

中共 610 是恐怖犯罪组织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

日】中共对法轮功超过十二年的迫害，

是全面践踏宪法和法律、大行杀戮的

犯罪历史，“610 办公室”被中共给予

了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超越国家宪法和

法律的非法权力，拥有操控政府机关

和公检法司系统实施迫害的非法权

力。 

◆610 目的是意欲消灭上亿善良人 

中共“610 办公室”因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而得其恶名。成立之初，

其既定的目的就是前中共头目江泽民

提出的“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要“采

取有力对策”并强令国家机关各部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为

了这个目的，中共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公开在全国发动迫害，并在迫害中

不断升级邪恶的迫害指令，把遵循“真

善忍”原则修炼身心做好人的上亿民

众当作敌人，以消灭善良人为目的。

在超过十二年的迫害中，中共 610 作

为负责迫害的专门机构，直接部署、

实施、推动和监督迫害，充当着堪比

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 

    610 的目的是邪恶的，因为它以善

良为敌。从法律角度说，犯罪目的是

指犯罪主体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

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那

么中共 610 显然是具有犯罪目的的邪

恶组织。鉴于 610 的犯罪目的，以及

十二年来为达到该目的而实施的血腥

迫害，及其导致的严重危害结果，可

以说，610 是一个纯粹的恐怖犯罪组

织。 

◆610 的组织结构和渗透范围 
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成立之

后，成员单位有包括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

部、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央党政各部

委。 

为了满足大面积贯彻系统迫害

的需要，中共迅速在全国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下属的市、县、区各级

党委都设立了常设机构“610 办公

室”，大部份挂靠党委的政法委员会，

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为了进一步渗

透政府机构，2000 年 9 月，国务院以

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成立了所谓的“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注：中

共是真正的邪教），名义上属政府部

门，其实和党委的所谓“处理法轮功

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注：实为侵

犯公民信仰自由的犯罪小组）是一个

部门两块牌子。至此，中共完成了在

政府系统违法建立“610 办公室”的

行动，完成了从党务向政府事务的变

化，假借政府部门的幌子，“610 办公

室”指挥、操控全国的迫害法轮功的

犯罪活动。 

    2000 年底或 2001 年初，江泽民

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存“610”的运

行效果不理想，国家安全厅、公安厅、

各地公安局也要直接设立“610 办公

室”。 至此，中共又进一步强化了

“610 办公室”对迫害的执行力，

通过其对国家司法机关进行操作

的非法权力实现对法轮功的全面

迫害。 

此外中共在各个大学、机关和

大企业中也建立了相应的“610 办

公室”。有的在一个文件中就同时

提到了中央、省、市的三级“610

办公室”。 

     610 制造血雨腥风 堪比盖世

太保中共610机构在十二年对法轮

功的迫害中是直接制造全国范围

残酷迫害的罪魁，直接对到目前为

止超过 3500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案例负责，对超过 10 万的法

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的迫害

案例负责，对更多的绑架、失踪、

洗脑、非法拘禁、酷刑折磨、入室

抢劫、经济掠夺等等严重侵犯人权

的犯罪负责，因为 610 在迫害中无

处不在。明慧网报道的大量迫害案

例中，都有 610 的操纵，所有惨烈

的迫害要案中都有 610 的魔影。 
◆610 运作诡秘 掩盖犯罪 

中共“610 办公室”由江泽民

下令成立，操作独立，许多迫害法

轮功的密令诸如“名誉上搞臭、经

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查身

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等

均通过 610 下达。610 头子罗干在

全国范围多次指示“严打”法轮功，

并亲自到各地部署指挥、监控迫害

的具体实施。虽然“610 办公室”

能在早期的新闻报道中见到，但它

并不见于中共中央一级公开的文

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明文，

也不见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

开机构名单，因此可以认定 610 是

一个非法的秘密组织，其指挥和运

作方式诡秘。中央“610 办公室”

主任刘京在 2001 年 2月 27 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答记

者问时，就有意回避日本东京新闻

记者关于“610 办公室”的问题。

多年来，上级 610 一直都在用“指

示”、“口头传达”等手法下达迫害

密令。 

随着610的罪行不断在国际社

会上曝光，为掩人耳目，中共将臭

名昭著的 610 屡次畏罪更名为“防

范办”、“综治办”、“维稳办”等。

（文／辛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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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向善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

为修炼原则。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

标准提升个人心性，返本归真；还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

法动作。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

还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 

● 使人健康 98 年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人12553 人，疾

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总数有

效率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 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

费2100 多万元。 
● 福益社会 对社会来说，法轮功修炼能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增强社

会稳定、包容与祥和。法轮大法在中国曾获多项褒奖与赞誉。在 1993 年
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荣获博览会最高奖项“边缘科学进步

奖”和大会“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1998 年下

半年部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

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弘传世界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

的爱戴和尊敬。法轮功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超过 3000 项。

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

轮功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

以为法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
迫害者跟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

恐。其实，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

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
功才真正的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
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
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

——“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都是合

法的。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

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定法轮

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

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

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

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

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

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知）》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到

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在百度或

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定的邪教

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法轮功讲“真善忍”，主张有神论，共产党讲“假

恶斗”，主张无神论。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

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法轮功倡导

“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

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法轮功倡导出现矛盾时

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

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

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赖

以生存的“主义”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

彻底破产，中共已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

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此时

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

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仰，参与修炼，

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

功修炼者自觉实践着“真善忍”的同时，身心健康也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

传心，从 1992 年到 1999 年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

到有，发展到一亿人。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

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

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的阴暗心

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与嫉

妒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原因。◇ 

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

天天天灭灭灭中中中共共共   退退退党党党保保保命命命   
截至今日，三退人数已超1.1亿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这些警察触犯了哪些法律？ 
【明慧网】中共警察及政府

人员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

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

成何种罪名，参照中国的现行法

律看一看。 

据中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

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成违

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

以下十五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执行任

务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都构成犯罪。 

1、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

信仰自由罪。 

2、故意给法轮功学员以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捏造虚构

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或嘲笑和辱骂，已构成

诽谤罪或侮辱罪。 

3、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逼取口供强迫承认强加

的伪证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已构成刑讯逼供罪。如

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它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

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

睡觉来取得口供。 

4、对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发泄私愤、非法庭审、

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

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

判，造成冤案，已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5、职能部门破坏信仰自由，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

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6、不明真相者诬告法轮功学员，给其扣上罪名，捏

造事实进行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已构成诬告陷

害罪。 

7、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

搜查住所，已构成非法搜查罪。 

8、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

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

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或

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

或其它地方。 

9、强行带走劫持法轮功学员，向其家属勒索钱财，

已构成绑架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洗

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属勒

索“生活费”、“保证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迫使法

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

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已构成绑架罪。 

    10、抢走法轮功学员家电、财物和现金等，已构成抢

劫罪或盗窃罪。如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盗走电视机、影

碟机、录音机、电脑、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 现

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汽车等贵重物品，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

使用其它方法，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 

1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

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 

12、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监管人强

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

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精神折磨的

虐待行为，已构成虐待罪。 

13、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致

使法轮功学员受伤、致残或死亡的，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或故意杀人罪。 

14、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已构成侵犯通

信自由罪。 

15、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

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

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

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

律。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了眼前

一时利益而自毁前程。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历史翻开

崭新的一页，面对历史的审判时，能全身而退才是真

正的聪明人。◇ 

 

【明慧网】根据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的

密令，大陆某监狱对曾经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跟

踪调查，结果令监狱高层领导十分震惊，除几人因迫

害致死外，其余人员回家后都已从新开始修炼，管教

狱长唉声叹气道：“共产党在法轮功面前彻底失败了。”

一位退休的监狱老领导得知消息后对监狱高层领

导说：“读过《九评共产党》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

地地道道的邪党，一贯标榜实事求是，实际上从来都

没有真正实事求是，从来都是暴力加谎言欺骗。而修

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罪犯，

而是修炼做好人，是修佛修道的人，怎么可能被邪恶

的共产党转化呢？正如法轮功师父所说，自迫害一开

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共产党本身邪恶至极，可是江泽

民却一意孤行，口出狂言，‘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

了法轮功’，结果怎样？十多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

被压倒，反而弘传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已

经被送上国际人权法庭等待审判，江泽民真是蛤蟆坐

井观天——自寻短见啊！年轻人，你们千万不能再跟

江泽民及其帮凶继续作恶了，现在止步还来得及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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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